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１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广东蓉胜超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派

０．４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６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８１

珠海市科见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６６

亿涛国际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６７

冠策实业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４１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送
（

转增
）

前股份数
本次送

（

转增
）

股份数
本次送

（

转增
）

后股份数 占总股本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６８

，

２０８

，

０００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６８

，

２０８

，

０００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１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６８

，

２０８

，

０００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０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张志刚、郭丽珍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６－７５１２１２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６－７５１７０９８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发动机产销数据快

报如下：

单位：台

发动机
产销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１１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例
（

％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
计

增减比例
（

％

）

东安动力
产量

１６９５６ ２５２１８ －３２．７６％ １１８６２７ １７３１７３ －３１．５０％

销量
１７７４７ ２５４５０ －３０．２７％ １１７２９６ １７６０３０ －３３．３７％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４５２２ ２５５３８ －８２．２９％ ５９９９９ ２２０７７１ －７２．８２％

销量
９８９７ ３８５６９ －７４．３４％ ９６２２８ ２８５０６３ －６６．２４％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７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银河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注：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３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３

，

７８０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０５７

，

３０９

，

４０６．６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４３３

，

０８３．２６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０５７

，

３０９

，

４０６．６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４３３

，

０８３．２６

合计
１

，

０５７

，

７４２

，

４８９．９５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９９４

，

４６９．１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９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注：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募集

费用中列支，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

易确认单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或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在确定申购开

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本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开始日、赎回开始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

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０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等法
律法规及

《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基金
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９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０１８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４３１

，

５３０

，

９２８．８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２０

，

８８１．２２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４３１

，

５３０

，

９２８．８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０

，

８８１．２２

合计
４３１

，

５５１

，

８１０．０２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１７７

，

２５８．９６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０．０４１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注：（

１

）本基金设立募集期募集资金及产生的利息金额合计为

４３１

，

５５１

，

８１０．０２

元，折合基

金份额为

４３１

，

５５１

，

８１０．０２

份， 已全部计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 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

（

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 本基金已符合基金备案条件，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日，本基金基金份额总

额为

４３１

，

５５１

，

８１０．０２

份。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朱丹女士

任职本基金基金经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本基金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及本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公告。 投资者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获取

相关信息。

（

２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1-032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

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1

年

5

月

5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4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5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廊坊市

2011-24

号地块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廊坊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活动。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6

号：土地

使用权及股权竞拍事项》的规定，公司已就竞买上述地块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缓披露本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中有关土地使用权竞买的事项。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1-033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得廊坊

2011-24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5

日，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参与竞买廊坊市

2011-24

号地块的议案》，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11

年

5

月

25

日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加了廊坊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以

8,300

万元取得廊坊市

2011-24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

情况如下：

廊坊市

2011-24

号地块位于廊坊市耀华道以北，友谊路以东，该地块占地面积

35886.4

㎡

（折合

53.83

亩），住宅容积率

≤1.6

；商业容积率

≤2.0

，住宅绿地率

≥35%

；商业绿地率

≥30%

。

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其中住宅用地

70

年、商业用地

40

年。

二、备查文件：

廊坊市

2011-24

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1-008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收到保荐

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关于更换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保荐代表人的报告》， 因李保国先生因工作调动离

开投行，为不影响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海通证券决定由胡连生先生接替李保国先生

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为章熙康先生和胡连生先生，持续督导期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附：胡连生先生简历

胡连生，男，

1970

年

2

月出生，金融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2000

年起一直在海通证券从事

投资银行业务，现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曾先后参与了西仪股份、

积成电子、中化岩土等

IPO

项目的辅导及新股发行上市工作和上海电力、京能置业等上市公

司的再融资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经验。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临

2011-29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组工作进展

2011

年

5

月

9

日，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

"

重大资产重

组

"

）的相关议案，并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

会

"

）递交了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2011

年

5

月

17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

书》（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要求本公司在收到前述《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提交有关补正材料和说明。

2011

年

5

月

25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全部补正材料和说明。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

111007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

为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二、特别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107

证券名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2011－13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6

月

1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赵军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1,

092,5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5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现场投票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原章程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证范围内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

丸剂、散剂、口服剂、合剂、酒剂、酊剂、煎膏剂、糖浆剂、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销售；许可证范

围内的桶装饮用矿化水的生产、销售；医药科技技术咨询服务。

"

现修改第十三条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证范围内片剂、硬胶囊剂、颗粒

剂、丸剂（蜜丸、水丸、浓缩丸）、酒剂、酊剂、散剂、煎膏剂、糖浆剂、口服液、合剂；医药科技技术

咨询服务

"

。

表决结果：

91,092,58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的章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

下：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一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1-031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华仪集团

"

）通知，华仪集团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7.59%

）质押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该

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目前，华仪集团持有本公司

199,515,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87%

，其中已质

押的股份累计为

143,541,55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24%

。 除本次股份质押外其余股份质押

情况如下：

（

1

）

2009

年

10

月

27

日， 华仪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500

万股质押给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相关公告刊登于

2009

年

10

月

28

日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该质押股份在公司

2011

年

5

月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

完毕后变更为

3750

万股。

（

2

）

2010

年

8

月

27

日，华仪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682.77

万股质押给百瑞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及

2010

年

9

月

11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临

2010-038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

公告》和《临

2010-045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该质押股份在公司

2011

年

5

月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毕后变更为

4024.155

万股。

（

3

）

2010

年

9

月

3

日， 华仪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720

万股质押给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9

月

4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该质押股份在公司

2011

年

5

月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毕后变更为

2580

万股。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

2011-014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傅国华先生辞去本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书面辞呈。 傅国华先生由于工

作需要，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傅国华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成员不足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傅国华先生的辞职申请应当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在公司

未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之前，傅国华先生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独立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傅国华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新华灵活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渠道的公告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工商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1

年

6

月

3

日起中国工商银行开始代理本公司旗

下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开始发行的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新华灵活主题股

票，代码：

519099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旗下所有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

等相关业务。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其他相关信息。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198866

（免长途话费）

2

、本公司网站：

www.ncfund.com.cn

3

、中国工商银行网站：

www.icbc.com.cn

4

、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临）

2011-15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

--

东睦 （天津）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9

日期间签署的业务合同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范围不超

过人民币

9,000

万元的本金余额

●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

--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9

日期间签署的业务合同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范围不超

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本金余额

●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已在《保证合同》项下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第二支行签署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经营周转；山西

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尚未在《保证合同》项下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

支行签署具体业务合同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签订了《保证合

同》（最高额本金）， 合同编号：

2011

甬二最高保证字第

34

号。 该合同规定本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债务人）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9

日期间，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债权人）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

款合同等（以下简称

"

主合同

"

），本公司将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

保证；保证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玖仟万元的本金余额。 本公司在该合同

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签订了《保证合

同》（最高额本金）， 合同编号：

2011

甬二最高保证字第

35

号。 该合同规定本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债务人）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9

日期间，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债权人）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

借款合同等（以下简称

"

主合同

"

），本公司将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

额保证；保证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的本金余额。 本公司在该合

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目前，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已在上述《保证合同》项下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签署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经营周

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止；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

限公司尚未在上述《保证合同》项下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签署具体业

务合同。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系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于

2004

年

8

月

27

日获得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地点：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

16

号；法定代表人：曹

阳；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75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75%

，睦特殊金属工业

株式会社出资

25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用于各类汽车、摩托车、

家电、电动工具的粉末冶金制品及相关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9,392.61

万元，负债为

13,677.25

万元，净资产为

5,715.3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0.53%

。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除了为我公司提供资产抵押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2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山西华晟·戴维斯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于

2004

年

6

月

8

日获得山西省运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地点：山西省临猗县华晋大道

168

号；法定代表人：曹阳；注册资本：

4,

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2,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山西华晟·戴维斯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出资

1,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粉末冶金各类零部件、粉

末冶金用模具的制造及机械加工。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6,223.26

万元，负债为

7,098.88

万元，净资产为

9,124.3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3.76%

。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无对外担保。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签订了《保证合

同》（最高额本金）， 合同编号：

2011

甬二最高保证字第

34

号。 该合同规定本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债务人）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9

日期间，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债权人）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

款合同等（以下简称

"

主合同

"

），本公司将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

保证。

保证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玖仟万元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支付的其他

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其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

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本公司在该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签订了《保证合

同》（最高额本金）， 合同编号：

2011

甬二最高保证字第

35

号。 该合同规定本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债务人）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2014

年

3

月

29

日期间，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债权人）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

借款合同等（以下简称

"

主合同

"

），本公司将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

额保证。

保证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支付的其他

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其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

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本公司在该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审议通过了包括为东睦（天津）粉末冶

金有限公司和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

1

）关于为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形成如下决议：

①

决定为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26,000

万

元；

②

提供担保的形式：信用保证、抵押或质押；

③

提供担保的期限：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后三年；

④

批准权限： 由于该项担保额度已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10%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2005

］

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此项担保最高额度须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效后由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权限内实施担保审批。

（

2

）关于为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形成如下决议：

①

为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14,000

万元；

②

提供担保的形式：信用保证、抵押或质押；

③

提供担保的期限：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后三年；

④

批准权限： 由于该项担保额度已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10%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2005

］

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此项担保最高额度须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效后由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权限内实施担保审批。

上述为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和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董

事会决议，已经

201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已分别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和

2011

年

3

月

31

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并同时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

五、其他

1

、截止目前，本公司正在履行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详见

2009

年

7

月

15

日、

2009

年

8

月

29

日、

2010

年

7

月

23

日、

2011

年

1

月

19

日及

2011

年

1

月

26

日， 同时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2

、截止目前，本公司为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6,000

万元，本

公司为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5,500

万元。

3

、截止目前，本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5,000

万元，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

24.90 %

，其中发生的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15,000

万元。

4

、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

5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的证监发［

2005

］

120

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最高额本金）

（合同编号：

2011

甬二最高保证字第

34

号）；

2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最高额本金）

（合同编号：

2011

甬二最高保证字第

35

号）；

3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

、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1-020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西水利水电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站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本公

司为

"

广西桂中治旱乐滩水库引水灌区一期工程总干干渠上古岭隧洞出口

～

加旦良马隧洞进口

段（桩号

Z1+662～Z7+432

）工程

"

的中标单位，中标价为人民币

141,872,918.00

元，工程工期

915

日

历天。

该工程的业主为桂中治旱乐滩水库引水灌区建设管理局， 办公地址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来

宾市文辉路，单位负责人曾兰宏，主要负责推进广西桂中治旱乐滩水库引水灌区项目（以下简

称

"

项目

"

）的前期建设和管理工作，落实项目资金；项目竣工后，负责项目的运行和管理；协调

灌区范围内用水灌溉、水库调度工作；灌区内水库的运行、维护和管理。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2010

年度本公司未承接该业主工程。

该工程中标金额占本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61%

，与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的《重大工程中标公告》的中标工程系同一项目的不

同标段，本公司累计中标该项目金额为人民币

285,306,044.00

元，占本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

入的

7.26%

，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1-023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后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及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11

）

"

，公告说明了公司

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5-16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本公司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1

年

6

月

1

日，公司又收到深圳中院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5-1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

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莱英达开发有限公司等

26

项股权归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

有。 现将该《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根据《盛润公司重整计划》，本公司持有深圳市莱英达开发有限公司等

26

项股权的处置

工作由本公司管理人负责。 管理人依法委托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对

26

项股权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0

元。

2010

年

12

月

13

日，管理人委托深圳润东方拍卖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润东方公司

"

）公开拍卖

26

项股权，买受人以

54

万元竞得上述股权，后因无

法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买受人申请撤销拍卖结果，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买受人与管理人、润

东方公司签订《协议》，解除《拍卖成交确认书》。由于深圳市莱英达开发有限公司等

26

项股权

涉及的公司多数已被吊销或经查实已不再经营，

26

项股权存在变价困难，本公司管理人根据

《盛润公司重整计划》拟定了由重组方以

54

万元价格收购

26

项股权的处置方案，因重组方尚

未最终确定， 暂由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为执行收购计划， 待重组方正式确定

后，由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重组方自行协商处置

26

项股权。 因此，深圳市莱英

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全额支付了

26

项股权转让款

54

万元。深圳中院根据以上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了《民事

裁定书》，裁定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莱英达开发有限公司等

26

项股权归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所有。

以上

26

项股权裁定事项属于《盛润公司重整计划》中内容的一部分，对公司当期财务状

况无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1-024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9

】）

"

，公告提及公司近期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相关

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需向相关方进行持续沟通、论证，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5

月

27

日起继续停牌，并申请

延期至

7

月

26

日前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披露相关信息。

目前，公司已聘请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公司资产重组工作。 同时，公司聘请了立信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表保留意见涉及的有关事项重新审计，进

行纠正，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开始着重进行此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

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2011-013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1

］

293

号文件核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350

万股，发行

价格每股人民币

31.20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10875

号《验资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 《关于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1]84

号）同意，本公司本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

股）已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同意公司公开发行

3,350

万股境内上市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具体事宜。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

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310000400408520

（市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3,35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由

10,000

万元

人民币变更为

13,35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由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台港澳与境内

合资、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

日


